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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100學年度課程委員會臨時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100年10月24日星期一                  中午12:00-12:45 

地    點：利瑪竇大樓二樓LM202會議室 

出席人員：謝邦昌委員、楊長林委員（請假）、范宏書委員、梁德馨委員、韓千

山委員、莊雅茹委員（請假）、李建裕委員（請假）、王慧美委員、周

宗穎委員、張朝清委員、邱琦倫委員、洪玉舜委員、劉正夫委員（請

假）、榮泰生委員、董惟鳳委員（請假）、大學部學生代表統資系陳進

倫同學、研究生代表金融碩士班林俊吉同學、產業界人士代表台灣雅

芳公司李淑凌經理（請假）、校外學者專家代表清雲科技大學李宜致

助理教授（請假）、畢業生代表遠東國際商業銀行黃怡璇經理 

列席人員：許培基副院長、林超群 

主    席：李院長天行                                      記錄：施秀華 

一、審議推薦「輔仁大學教師教授全英語專業課程獎勵」 

說明：1 依據 100 年 9 月 27 日輔校國際字第 1000015797 號函辦理，「輔仁大學

教師教授全英語專業課程獎勵辦法」詳如第 2 頁。 
      2.截至 100 年 10 月 17 日申請件數，共 7 件。 

授課教師 專/兼 開課單位 
是否為

新開課 

學

分
課程名稱 附件頁碼

審核

結果

林育則 專 企管系 否 3 
行銷管理-英 
Marketing Management-English 

附 p.1-11 推薦

郭國泰 專 企管系 否 3 
生產與作業管理-英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English 

附 p.12-19 推薦

林耀南 專 企管系 否 3 
管理學-英 
Management-English 

附 p.20-28 推薦

蔡偉澎 專 金融國企系 否 2 
財金新聞選讀-英 
Readings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s News- English 

附 p.29-34 推薦

王慧美 專 金融國企系 否 3 
國際行銷-英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nglish 

附 p.35-38 推薦

葉宏謨 專 資管系 否 3 
企業資源規劃-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nglish 

附 p.39-49 推薦

鍾文漢 兼 國際經管碩 是 3 
國際行銷管理-英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English 
附 p.50-57 推薦

 
決議：全數通過推薦。  

附帶決議：申請各項獎補助之所需資料如有院內既定的格式，請申請人一律使

用該格式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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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教師教授全英語專業課程獎勵辦法 

99.09.09 九十九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通過 

100.01.13 九十九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國際化，提昇學生外語能力，鼓勵本校教師教授全英語專業

課程，特訂定「輔仁大學教師教授全英語專業課程獎勵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以專任教師為優先，其開授課程為非語言訓練課程之專

業課程。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不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採全英語教學之專業課程，須全程以英語授課，其課程大綱、教材、講

授、內容、研討及成績評量皆須採用全英語方式為之，並於科目時間

表上註明「全英語專業課程」，於上課前公告週知。 

第四條 開課教師依本辦法申請獎勵者，應經由系所提出，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推薦，由國際教育處提請「輔仁大學國際學術交流審議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予以每學期每學分定額獎勵。所需預算由國際教育處編列，

獎勵金額視每年度經費來源與預算而定。 

第五條 每位教師每學期獲獎勵之全英語專業課程至多以 4 門為限。若該課程

已接受校內外其他單位之獎勵，則不再核給獎勵。二位以上教師合授

之課程，按其實際授課時數比例核給。 

第六條 本校及各學院依政策規劃新開設之全英語課程，除優先予以獎勵外，並

得經由國際教育處以專案簽請得免受授課時數鐘點及系所開課總學時

數限制。 

第七條 受獎勵之全英語專業課程開課教師，應參加本校舉辦之教學成果分享

會。如該教師連續開課滿三年，得依本辦法另申請赴英語系國家之姊

妹校短期訪問進修，經「輔仁大學國際學術交流審議委員會」審核通

過後酌予補助。 

第八條 各教學單位每學年應對獲獎勵之全英語專業課程評估成效，並請授課教

師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之報告表，送開課單位所屬系級及院級課

程委員會作為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參考。 

第九條 各教學單位應鼓勵教師規劃全英語專業課程供學生修讀，並逐年適度增

加課程數，以因應國際化之需求。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布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